


上海市崇明区农村宅基地和建房管理流程图验收通过后，15日内报区级部门备案

符合申请条件的农户提出宅基地和建房申请
竣工验收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实施质量和安全监督
使用通用图纸或具有资质设计单位设计、审核的图纸
在批准之日起15日内将审批情况分别上报区农业农村委和区规划资源局备案
[bookmark: _GoBack]村级组织初审后张榜公布建房户姓名、四至、面积、位置等信息
由镇（乡）城建中心牵头受理、上报
镇（乡）农业农村部门、规保部门、村建部门审查
镇（乡）宅基地联审联办工作机制审议

镇（乡）人民政府审批决定、合并发放批准文件和规划许可证






竣工后3个月内拆除地面物

镇（乡）工作责任部门5日内实地查验、划定范围，确定平面位置、层数、高度和标高
原有宅基地及地面物处理
接到村级组织报送的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批，审批结果张榜公布
核定竣工期限，一般为1年，最多2年

接到农户申请后5日内，镇（乡）相关部门组织验收
经批准建房的农户，开工前申请建房
张榜公布不少于30日，公布期间有异议的，村民代表或成员代表会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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